
美术学院固定设备借用申请单

借用须知：

1、本硬件器材属美术学院固定资产，为保证日常的实验室教学，所有器材在教学期间内不能借出。假期期间，

教师因教学或创作需要借用本场地或器材的，可经过美术学院负责领导审批后借出。

2、器材均是高精密仪器，价格高昂。教师借用期间，应妥善保管和维护器材，一旦发生器材丢失和损坏，须

照价赔偿。

3、教师应严格按照约定时间归还器材。如遇学院相关项目需要器材，教师应及时归还器材。

4、未尽事宜，由美术学院负责解释。

借用人： 领导审批：

年 月 日

器材 型号 数量 性能状态 出借日期 归还日期


